
华府发〔2024〕 80 号

重庆市铜梁区华兴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华兴镇2025年度道路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办（所、中心），有关单位：

    根据《重庆市铜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道路交通安全办公室关于印发<铜梁区2025年度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铜安道办〔2024〕31号）要求，结合全镇实际情况，现将《华兴镇2025年度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同时，要按照方案要求及时报送相关资料。
                     重庆市铜梁区华兴镇人民政府

                          2024年12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华兴镇2025年度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为固化延续近年来道路隐患排治工作有效做法，不断提升道路交通本质安全保障水平，结合全镇实际，现就做好2025年度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扎实抓好全镇“十四五”道路安全规划任务和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收官工作，确保到2025年底实现“安全保障能力系统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显著提升、交通事故明显下降”的既定目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职责分工
    在镇安委会的领导下，镇道安办负责整体工作的统筹、协调。

派出所、村镇建设岗、生态治理岗、产业发展岗、文体服务岗等各板块岗位、单位按职责分工归口负责督促指导。各村（社区）负责管辖范围内的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三、主要任务
以提升本质安全、有效防范事故为导向，按照“属地负责、分工协作、全面排查、突出重点、精细提升”原则，围绕“二类道路”（城市道路、乡村道）及非标路（农村自建便道等）急弯陡坡、临水临崖、平交路口、桥梁和穿村过镇等高风险点段，集中开展统一督办和动态调度。通过增设或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实施重点工程改造或科技赋能，有效提升道路安全防护能力水平。原则上，已推动治理过的隐患点段不再重复纳入；确认后的隐患点段，不得随意增加、取消、更换或降级挂牌。具体任务指引如下： 

（一）开展乡村道路安防设施提速整治。加大农村危旧桥梁改造；加快推动急弯陡坡、临水临崖路段路侧安全防护设施设置；对坠车风险较高的，要按“三必上”要求同步增设减速带和警示提示标志。要按照警告标志、道路标线、减速带、警示桩、交通信号灯（含闪光警告信号灯）“五必上”要求，加大对农村平交路口（穿村过镇）隐患治理，并推动路侧“小开口”、“绿植视距遮挡”等难点问题整改。要采取渠化交叉路口、完善标志标线、升级路侧防护、增设减速设施、拓宽路面等方式，进一步完善农村客运沿线公路的安全设施，优先推动坠水、坠崖等高危路段隐患治理。要结合乡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情况及春种秋收、夏汛冬防特点，在日常巡查和专项排查中，针对滑坡塌方漫水路、标志标牌遮挡物及路边堆放晾晒占道等安全隐患开展动态清患和调度整治。（牵头单位：各村（社区）；配合单位：派出所、村镇建设岗、生态治理岗、安全应急岗等）

（二）加强农村自建便道等非标路排查治理工作。按照区道安办关于转发《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道路交通安全办公室关于印发<规范农村自建便道等非标路建设和加强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的通知（铜安道办〔2024〕18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加强排查管控，并按照“谁建设、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谁受益、谁负责”原则，形成辖区非标路防控责任清单，严防严控坠水坠崖事故风险。要立足有效防范坠水坠崖风险，因地制宜，综合采取完善警示提示标志、增设安防设施、限制车型或物理阻断等措施进行治理。当采取限车型措施时，应配套设置相应禁止相应限制车型驶入的禁令标志。结合春种秋收、夏汛冬防等季节性特点，对非标路实行严管严防。（牵头单位：各村（社区）；配合单位：村镇建设岗、产业发展岗等）
四、工作措施

（一）全面排查道路隐患点段。各板块岗位、单位要结合事故发生情况及辖区道路地形特点，认真分析交通事故致因及存在的安全风险，进一步梳理出交通事故多发易发点段，并联合相关行业部门共同确认事故多发易发点段信息。要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对隐患点段进行实地踏勘，分析道路安全隐患特征，准确找出道路设计、交通组织、警示提示、安全防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事故多发点段，要落实道路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措施，明确责任人和时间结点，提升工作成效。
（二）科学实施道路隐患治理。要根据道路隐患实际，科学增设或完善相应交通设施。急弯陡坡路段要有效分隔对向交通流，科学设置交通标志、线型诱导、减速设施，特别要增设完善路侧护栏；临水临崖要在落实路侧护栏的基础上，增设减速设施和警示提示标志；平交路口要在“五必上”（警告标志、标线、减速设施、示警桩、交通信号灯或闪光警告信号灯）等治理措施，提升道路隐患治理质效。
（三）坚持科技赋能提质增效。聚焦群死群伤事故风险突出的重点隐患，要在完善传统交通安全设施基础上，积极借助科技手段提升隐患治理效能。特别是治理后仍发生事故的点段，要坚持高标准、高水平改造，通过增设行之有效的科技装备提升警示提示效果，以高质量治理提升风险防控效果。

（四）严格开展隐患风险价估。隐患治理完成后要及时组织开展项目验收评估。验收时结合实际交通违法、交通事故、交通秩序等情况多源数据融合，充分对比整改前后变化情况，综合评估治理效果，形成验收评估报告。镇道安办将适时组织开展督导检查，重点对区级验收的路口路段进行实地检查，科学评估隐患治理成效，对验收把关不严、伪造信息的，将通报督办并视情追究责任。

四、阶段划分
年度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自即日起至2025年8月止，分为四个阶段：

（一）项目启动阶段（2024年12月25日前）。成立华兴镇2025年度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专班，由镇长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村（社区）书记、派出所、产业发展岗、村镇建设岗、生态治理岗、文体服务岗、安全应急岗负责人为成员，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2025年度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二）调研摸排阶段（2025年1月10日前）。派出所、村镇建设岗、生态治理岗及各村（社区）要再次实地踏勘排查隐患突出点段，制定隐患治理的具体措施和实施计划，准确标注点段位置，并将隐患信息上报镇道安办，镇道安办将按照要求报区道安办备档（隐患点段治理前照片应不少于4张，照片要加注日期、经纬度等水印）。纳入隐患治理计划的高危路段，要全部落实有效临防措施。 

（三）隐患治理阶段。根据计划安排开展隐患治理工作。纳入年度隐患治理的点段按月进度推进，2-8月，年度隐患治理分别完成不少于10%、25%、40%、60%、80%、95%、100%。

（四）综合评估阶段。2025年9至10月，总结评估项目整体实施情况，视情对年度隐患路口路段开展“回头看”实地复查，总结提炼经验做法，建立重点隐患治理项目典型案例库。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统筹。2025年，既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攻坚年，也是“十四五”道路交通安全规划和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收官年。各村（社区）、板块岗位、单位务必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统筹，坚持项目化管理、责任化落实，细化任务单、时间表和路线图，确保项目对标对表推进。

（二）强化协同推进治理。派出所要积极策动将事故多发的路口路段隐患纳入优先治理范围，各相关单位要协同推动治理。各村（社区）、各办所要健全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加大隐患排查、治理、验收、评估等协作力度；对动态排查发现的道路隐患，务必即查即办，落实应急处置，共同推进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多跨协同、长效治理。
（三）加强过程督导监督。镇道安办将加强对相关行业部门、村（社区）的督促指导和检查推动，从严抓好评估验收和审核把关，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对于工作不力、进展缓慢的单位，重点加强督办。

（四）加强进度信息报送。跟踪掌握隐患治理进度，加强信息报送，及时反映工作进展、先进经验及典型案例。2025年1月10日前报送隐患点段清单信息（详见附件）。
附件：乡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点基础信息采集


